
中華民國划船協會第11屆第2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

時間 111年9月28日下午3時 

地點 宜蘭冬山河農莊(宜蘭縣五結鄉公園路6號) 

主席 洪理事長瑞昌 紀錄 陳思澐 

出席人員 理事共24人、出席:14人、監事:共5人、出席:3人(如簽到表) 

請假人員 

理事共10人請假(陳錦倫、李中岑、謝茂松、林泓成、邱惠珍、林湧

成、謝怡晴、黃義婷、梁念慈、林博文) 

監事共2人請假(黃翔蓁、孫文波) 

列席人員 
林秘書長展緯、趙辦公室主任東湖、陳副秘書長正文、陳副秘書長旭

君、朱會計嘉雯專員、陳行政專員思澐 

主席致詞 略 

來賓致詞 略 

討論提案 

案由一 

審議112年度經費預算表及員工待遇。 

說  明: 

一、依據本會章程第五章第四十條辦理，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 

    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、收支預算表、員工待遇表。 

二、檢附年度工作計畫、收支預算表、員工待遇表(附件一) P6~P16。 

決議:通過，依相關規定提報教育部體育署。 

案由二 

審議112-115年中長程計畫(提案秘書處) 

說  明: 

一、本會已於111年4月24日改選完成，進入新的篇章，故重新擬定 

    本會中長程計畫。 

二、檢附中長程計畫(附件二)P17~P19。 

決議:通過，將計畫提報會員大會通過。 

案由三 

敬請 討論本會第11屆選訓委員會名單(提案秘書處) 

說  明: 

一、為讓選訓會議機制更加完善，故重新調整委員名單。 

二、檢附委員相關簡歷(附件三) P20。 

決議: 通過，依相關規定提報教育部體育署。 

案由四 

敬請 討論本會第11屆紀律委員會名單(提案秘書處) 

說  明: 

一、本會已於111年4月26日完成提報，根據教育部111年5月6日 

    回函，因名單裡面未有相關法律背景，要求本會重新提送名單。 

二、經查委員名冊中未達3分之1女性比例，故重新提送名單。 

三、檢附委員相關簡歷(附件四) P21。 

決議: 通過，依相關規定提報教育部體育署。 



案由五 

敬請 討論本會第11屆教練委員會名單(提案秘書處) 

說  明: 

一、經查委員名冊中未達3分之1女性比例，故重新提送名單。 

二、檢附委員相關簡歷(附件五) P22。 

決議: 通過，依相關規定提報教育部體育署。 

案由六 

討論本會第11屆裁判委員會名單(提案秘書處) 

說  明: 

一、經查委員名冊中未達3分之1男性比例，故重新提送名單。 

二、檢附委員相關簡歷(附件六) P23。 

決議: 通過，依相關規定提報教育部體育署。 

案由七 

討論本會第11屆申訴評議委員會名單(提案秘書處) 

說  明: 

一、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五章第三十條設立。 

二、檢附委員相關簡歷(附件七)P24。 

決議: 通過，依相關規定提報教育部體育署。 

案由八 

討論本會第11屆選務委員會名單(提案秘書處) 

說  明: 

一、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二章第十七條設立。 

二、檢附委員相關簡歷(附件七)P25。 

決議: 通過，依相關規定提報教育部體育署。 

案由九 

討論本會第11屆禁藥管制委員會名單名單(提案秘書處) 

說  明: 

一、依據「運動禁藥管制辦法」第 5 條訂定。 

二、檢附委員相關簡歷(附件九)P26。 

決議: 通過，依相關規定提報教育部體育署。 

案由十 

討論是提高會員入會費及常年會費(提案秘書處) 

說  明:為提升服務品質，秘書處規劃建置會員系統，以利提高行政效 

       率及品質。 

決議: 

同意提高會員費，原入會費伍佰元整、個人常年會費參佰元、團體常

年會費壹仟元，調整如下: 

個人入會費:壹千元整、常年會費伍佰元整 

團體入會費:伍千元整、常年會費貳仟元整 

待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。 

王理事慶堂建議如下: 

是否增加會員福利，如報名裁判、教練講習會或是本會賽事享有優

惠，請秘書處研擬提升會員權益，以利民眾加入本會會員之意願。 

臨時動議 無 

散會 16時45分(計1時45分) 

 


